
信息披露

2022/7/30

星期六

B068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947�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2022-086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7

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7月26日发出。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并进行表决，由董事长荆世平先生主持，应该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全体监事

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展情况， 将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由2022年7月31日延至2022年10月31日。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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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三、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7

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7月26日发出，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并进行

表决，由监事会主席黄淮明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本次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而作出的谨慎决定，未调整 项

目的投资总额，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公司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完成时间调整为2022年10月31日。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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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铭达” ）于2022年7月28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

间进行调整，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61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

037.8003万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8.72元， 共计募集资金56,867.62万元， 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3,

420.56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53,447.06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汇

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

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819.95万元 （不含税） 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52,

627.1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

告》（大信验字〔2019〕第3-00002号）。

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苏州恒铭达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18

日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0年，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签订了新的《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作废，2019年9月30日，与子公司惠州恒铭达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恒铭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2019年9月5日，与子公司惠州恒铭达、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三、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电子材料及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54,086.00 52,627.1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19年2月2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

化项目—现有生产车间技改”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3,375,724.73�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2019-008）。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

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 〔2019〕第

3-00027�号）。 以上资金于2019年3月18日置换完毕。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

点并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扩产” 的实施地点由“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 1568�号” 变更为“昆山市巴城镇

石牌塔基路 1568�号、昆山市巴城镇毛许路路段” ，并使用募集资金通过招拍挂方式购买昆山市巴城镇

毛许路路段工业用地用于建设募投项目。

公司于2019年8月1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募投项目“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

及产业化项目-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扩产” 的实施主体由“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惠州恒铭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增加惠州市惠阳经济

开发区沿河路地段（厂房）。

（四）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2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1年1月31日改为 2022年1月31

日。 该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原因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建设发展用地不断扩张,�基

于业务布局统筹考虑，公司对募投项目实施地点进行了优化调整，调整优化后，其位于巴城镇毛许路路

段的募投项目实施用地取得时间晚于预期，使得公司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较原有规划相对较慢。

公司于2022年1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2年1月31日改为2022年7月31日。该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原因主要系基于业务布局及产能需求的统筹考虑， 公司对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进行了优化调整，其位于巴城镇毛许路路段的募投项目实施用地取得时间晚于预期，使得募投项目投资

进度较原有规划相对较慢；其次受全球新冠疫情防控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募投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延

缓，实施进度未能达到预期。

四、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 募投项目累计投入情况

截至2022年7月25日，本次延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

额

截至2022年7月25日累计投入

金额

投资进度

电子材料及器件升

级及产业化项目

54,086.00 52,627.11 30,925.48[注] 58.76%

注： 载至2022年7月25日累计投入金额包含项目已投入并签署合同但尚未支付的款项2,643.69万

元。

（二） 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进度和实际情况，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

基于审慎原则，在项目实施主体和募投项目用途不发生变更、项目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变的情况下，

拟对以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期限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本次项目延期调整前预计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次项目延期调整后预计可使用

状态日期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2022年7月31日 2022年10月31日

（三） 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1.�受全球新冠疫情防控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募投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延缓，实施进度未能达到预

期。

2.�出于对募集资金投入的审慎考虑，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效果，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更好地维护

全体股东的权益，公司计划将“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2年7

月31日延期至2022年10月31日。

五、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

定，符合公司长期利益。 本次延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实施期限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

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调整将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使用募集资金，保证项目顺利、高质量地实施，有助于公司业

务整体规划及长远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 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9日披露的《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6）。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9日披露的《苏州恒铭达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9日披露的《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9日披露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2-121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 ）对外

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50%，以

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

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对其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超过持股

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加强融资资金管控、要求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或者该控股子公司

提供反担保。

一、 担保概述

1、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庆宇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宇建筑” ）接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不超

过2,900万元借款，期限1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金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金南” ）提供抵押担保，公

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科商贸”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控股子公司韶关市金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金烁” ）接受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工商信托）”提供最高不超过11,900万元的借款，期限至2023年6月29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化州市金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州金瀚” ）作为共同履约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金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佛山金御” ）以其持有韶关金烁10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广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金科” ）、深

圳金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科” ）以其持有的化州金瀚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深圳前海联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及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本次公司

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始债务人确认其对中山-联易融赢盛供应链 2�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以下简称“专项计划” ） 负有

64,800万元债务，期限12个月，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

科” ）以其持有的重庆恒春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应付账款义务的履行提供质押担保。

4、公司控股子公司达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州金科” ）接受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23,65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 重庆市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骏耀” ）以其持有达州金科

62%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公司控股子公司资阳金泓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阳金泓瑞” ）接受工商银行资阳分行提供的不超

过14,� 100万元贷款，期限1年。 资阳金泓瑞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6、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金锦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金锦

昭” ）接受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分笔提供的贷款。 本次提供贷款300�万元，期限29个月。 武汉金锦昭以其合法持有的不

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2年1月12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增

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

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附表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庆宇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5月2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科义路96号（3-8室）

法定代表人：张明明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材料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21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7,751.53万元，负债总额为16,001.51万元，净资产为1,750.02万元，2021年实

现营业收入18,132.28万元，利润总额806.07万元，净利润687.41万元。

截至2022年3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1,560.85万元，负债总额为20,434.62万元，净资产为1,126.23万元，2022年

1月-3月实现营业收入4,805.87万元，利润总额214.9万元，净利润182.6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韶关市金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2日

注册地址：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南路122号幸福广场十五层商业用房自编1536号

法定代表人：崔毅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21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9,399.88万元，负债总额为58,724.68万元，净资产为675.20万元，2021年实现营

业收入2.61万元，利润总额-305.39元，净利润-229.04万元。

截至2022年3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8,979.00万元，负债总额为58,429.36万元，净资产为549.64万元，2022年1

月-3月实现营业收入9.66万元，利润总额-167.03万元，净利润-125.57万元。

该子公司尚未办理房地产项目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4年3月2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正街(政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533,971.58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截至2021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7,136,186.09万元，负债总额为29,362,960.1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3,891,

762.88万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1,230,967.11万元，利润总额857,859.2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60,056.93万元。

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5,121,877.20万元，负债总额为27,688,081.3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3,

839,897.24万元，2022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267,176.19万元， 利润总额-26,147.56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9,

355.19万元。

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达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3月23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魏兴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晔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62%的股权，达州市金地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38%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2021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2,692.85万元，负债总额为71,949.99万元，净资产为742.86万元，2021年实现营

业收入47.76万元，利润总额-136.60万元，净利润-128.01万元。

截至2022年3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3,293.78万元，负债总额为72,267.95万元，净资产为1,025.83万元，2022年1

月-3月实现营业收入3.09万元，利润总额379.85万元，净利润282.98万元。

该子公司尚未办理房地产项目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公司名称：资阳金泓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0月26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娇子大道京龙领地坐标3（F）-1-24

法定代表人：周应华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11%的权益；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金泰辉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0.51%、0.38%的权益。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2021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5,256.27万元，负债总额为112,734.36万元，净资产为52,521.91万元，2021年

实现营业收入29,977.30万元，利润总额-4,659.85万元，净利润-3,529.33万元。

截至2022年3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4,382.06万元， 负债总额为112,733.79万元， 净资产为51,648.27万元，

2022年1月-3月实现营业收入2,947.56万元，利润总额-1,164.16万元，净利润-873.64万元。

该子公司尚未办理房地产项目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武汉金锦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8月4日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阳逻开发区汉施路特一号创业服务中心10楼1007-1009室

法定代表人：孙正军

注册资本：6305.2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21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6,617.11万元，负债总额为168,600.27万元，净资产为-1,983.16万元，2021年

实现营业收入0.23万元，利润总额-2,360.93元，净利润-1,766.20万元。

截至2022年3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9,191.89万元， 负债总额为171,240.76万元， 净资产为-2,048.87万元，

2022年1月-3月实现营业收入0.02万元，利润总额-171.57万元，净利润-128.76万元。

该子公司尚未办理房地产项目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庆宇建筑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不超过2,9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2个月。

3、担保方式Ⅰ：佛山金南提供抵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公司、庆科商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控股子公司为韶关金烁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1,9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6个月。

3、担保方式Ⅰ：佛山金御、广州金科、深圳金科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成都金科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4,8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2个月。

3、担保方式：股权质押担保。

（四）控股子公司为达州金科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3,65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6个月。

3、担保方式Ⅰ：重庆金科骏耀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控股子公司为资阳金泓瑞房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4,100万元。

2、担保期限：1年。

3、担保方式Ⅰ：资阳金泓瑞提供抵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六）控股子公司为武汉金锦昭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29个月。

3、担保方式Ⅰ：武汉金锦昭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控股子公司对公司融资需要所提供的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

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

担保的监管要求》相违背的情况。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及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公司控股子公司原

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照股权比例对其提供担保。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非全资子公司达州金科、

资阳金泓瑞超出股权比例提供保证担保，因公司负责该控股子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资金由公司控制，不存在不能按时还

本付息的情形，故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5月末，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2.87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510.16亿元，合计担保余额为643.03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5.23%，占总资产的17.32%。

截至目前，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附表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担

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

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

（注）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佛山金南

金科股份

庆科商贸

庆宇建筑 2,900.00 0 2,900.00 -

重庆金科

佛山金御

广州金科

深圳金科

韶关金烁 11,900.00 0 11,900.00 -

成都金科 金科股份 64,800.00 522,250.78 580,570.78 6,480.00

重庆金科骏耀

重庆金科

达州金科 23,650.00 0 23,650.00 -

重庆金科 资阳金泓瑞 14,100.00 0 14,100.00 -

重庆金科 武汉金锦昭 300.00 24,000.00 24,300.00 -

合计 117,650.00 546,250.78 657,420.78 6,480.00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附表2：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500亿担保额度使用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别 总额度 公司名称

截至公告时

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

对应进展公

告编号

已使用额度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资产负债率

为70%以上

（含70%）的

控股子公司

或公司

4,000,000.00

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73.17% 2022-30号 120,000

2,823,792.46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10% 2022-40号 60,0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10% 2022-50号 32,8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02% 2022-50号 20,000

重庆金帛藏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92.18% 2022-60号 30,000

重庆金开睿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98.54% 2022-60号 35,000

武汉金科长信置业有限公司 100.94% 2022-60号 123,624

云南金科宏图置业有限公司 94.52% 2022-60号 73,200

金科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82.72% 2022-60号 159,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61% 2022-71号 30,000

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96.20% 2022-71号 150,0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83% 2022-71号 25,0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83% 2022-100号 20,141.54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83% 2022-100号 8,892

盐城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1.37% 2022-100号 15,000

孝感金泽置业有限公司 105.77% 2022-100号 20,0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83% 2022-105号 150,000

重庆庆宇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94.78% 2022-121号 2,900.00

韶关市金烁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99.07% 2022-121号 11,9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83% 2022-121号 64,800

达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98.60% 2022-121号 23,650

武汉金锦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1.21% 2022-121号 300

资产负债率

为70%以下的

控股子公司

或公司

1,000,000.00

重庆金科企业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31.81% 2022-50号 15,000

804,863.50

重庆金科汇茂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68.66% 2022-60号 65,047.50

烟台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7.25% 2022-71号 2,600

绍兴金翎置业有限公司 54.70% 2022-71号 60,690

昭通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68.99% 2022-71号 24,000

攀枝花金信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68.28% 2022-71号 13,700

资阳金泓瑞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68.58% 2022-121号 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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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1年10月12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门信达” ）披露《厦门信达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21-83），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信达投资” ）拟与蓝海洋（北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洋基金” ）、厦门信蓝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蓝创投” ）共同出资设立厦门信蓝创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信蓝公司” ）。与此同时，信达投资拟与信蓝公司等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厦门信合蓝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曾拟用名：厦门信达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合蓝创

投” ）。

目前，信蓝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手续，经工商核定后名称确定为“厦门信蓝创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并于2021年12月经厦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同意注册金融类企业。

信合蓝创投已完成工商注册手续，经工商核定后名称确定为“厦门信合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尚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手续。 信达投资与信蓝公司、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300008.SZ，以下简称“天海防务” ）、厦门自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自

贸” ）、长兴辰科兴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长兴辰科兴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长兴辰科” ）、广东潮通建筑总承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潮通” ）、闫立臣、李建华、漆

勇、陈泗洁、赵越刚、来东阳及张冰签署了《厦门信合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不涉及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厦门信蓝创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方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刊载于2021年10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厦门信合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参与方情况

1、普通合伙人基本情况

厦门信蓝创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8UFX9U3Y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29日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10楼

法定代表人：郭群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等。

登记情况：尚未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登记。

股权结构：蓝海洋基金、信达投资、信蓝创投均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出资比例分别占注册资本的

40%、40%、20%。

关联关系：厦门信蓝创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

信蓝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1）厦门信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刊载于2021年10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008.SZ

证券简称：天海防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2942385X3

注册资本：172,802.913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年10月29日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518号10幢8层

法定代表人：占金锋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防务装备、船舶产品、新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船舶工程设计，港口与海洋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承包，船舶、机电工程监理领域内的咨询服务等。

实际控制人：天海防务的控股股东是厦门隆海重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是何旭

东。

股权结构：截至2022年6月20日，天海防务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厦门隆海重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6,000,000 12.50%

2 刘楠 144,196,453 8.34%

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6,429,235 6.16%

4 王玮 80,000,000 4.63%

5 李露 70,312,500 4.07%

6 冯翠英 19,681,819 1.14%

7 江兴浩 16,844,200 0.97%

8 上海佳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4,415,275 0.83%

9 深圳市弘茂盛欣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1,020,050 0.64%

10 泰州市金洋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0 0.58%

关联关系：天海防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天海防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厦门自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3DAMB3W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19日

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89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A栋318

法定代表人：张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创业投资业务；参

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其他未列明企业管理服务 （不含须经审批许可的项

目）；企业管理咨询等。

实际控制人：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权结构：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厦门自贸100%的股权。

关联关系：厦门自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厦门自贸的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除此之外，厦门自贸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厦门自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长兴辰科兴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2MA28CGNL5F

注册资本：3,50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0月25日

住所：浙江省长兴经济开发区明珠路1278号长兴世贸大厦A楼15层155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车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投资领域：汽车后市场。

实际控制人：王小明

股权结构：王小明认缴长兴辰科的出资比例为99.97%，系有限合伙人；北京车时代投资有限公司认

缴长兴辰科的出资比例为0.03%，系普通合伙人。

关联关系：长兴辰科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长兴辰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广东潮通建筑总承包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47593764L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04月24日

住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843号敦和大厦2楼

法定代表人：赵曙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城

市园林绿化工程壹级等。

实际控制人：林岳勇

股权结构：林岳勇持有广东潮通58.76%的股权，郭依玲持有广东潮通41.24%的股权。

关联关系：广东潮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广东潮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闫立臣

类型：自然人

住所：天津滨海新区

身份证号码：3707261977********

关联关系：闫立臣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闫立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李建华

类型：自然人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

身份证号码：3102221970********

关联关系：李建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李建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漆勇

类型：自然人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身份证号码：3502031968********

关联关系：漆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漆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陈泗洁

类型：自然人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

身份证号码：3506231971********

关联关系：陈泗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陈泗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赵越刚

类型：自然人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身份证号码：3502031969********

关联关系：赵越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赵越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来东阳

类型：自然人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身份证号码：3301031971********

关联关系：来东阳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来东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张冰

类型：自然人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身份证号码：3724321979********

关联关系：张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张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通知，信合蓝创投已募集完毕，基金规模为10,000万元。

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类别 名称/姓名

出资方

式

出资额

占全部出资

额比例

1 普通合伙人 厦门信蓝创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00 1%

2 有限合伙人 厦门信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2,460 24.6%

3 有限合伙人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1,000 10%

4 有限合伙人 厦门自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2,000 20%

5 有限合伙人 长兴辰科兴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500 5%

6 有限合伙人 广东潮通建筑总承包工程有限公司 货币 340 3.4%

7 有限合伙人 闫立臣 货币 1,000 10%

8 有限合伙人 李建华 货币 500 5%

9 有限合伙人 漆勇 货币 500 5%

10 有限合伙人 陈泗洁 货币 500 5%

11 有限合伙人 赵越刚 货币 500 5%

12 有限合伙人 来东阳 货币 300 3%

13 有限合伙人 张冰 货币 300 3%

合计 10,000 100%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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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晶华微” ）于 2022年7月29日召开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实施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9.2亿元（含）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

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

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授权额度和期限内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监管指

引第2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下简称 “《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 ）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03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664万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62.9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047,987,2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27,450,183.35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920,537,016.65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于2022年7月2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385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晶华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实施主体

1 智慧健康医疗ASSP芯片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21,089.00 21,089.00 晶华微

2 工控仪表芯片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19,069.00 19,069.00 晶华微

3

高精度PGA/ADC等模拟信号链芯片升级及产

业化项目

17,519.00 17,519.00 晶华微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2,323.00 12,323.00 晶华微

5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 5,000.00 晶华微

合计 75,000.00 75,000.00

因募投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公司的部分募集资金存在暂时闲置的情

形。

三、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和使用安排、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公司将合理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此举有利于增强公司现金资产的投资收益，为公

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二）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

财产品、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

得用于质押，不得实施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三）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计划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9.2亿元（含）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四）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授权额度和期限内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具体事项

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资金， 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实

施和使用安排、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公

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和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通过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

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投资风险可控。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

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

规范运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购买事宜，确保资金安全。

3、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主要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

发行主体所发行的产品。

4、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理财风险。

5、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9.2亿元（含）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的投资产品，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及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的正常发展， 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通过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涉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

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核查意见》。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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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晶华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2

年7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7月26日通知至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卢曼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9.2亿元（含）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及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亦不会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7月30日


